读者来信
编者按：李贤华老师是我们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辖区在理论和实践中有较大贡献的法院工作者。他常年笔耕不弃，收获颇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关心下级法院的文化建设工作。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为此十分诚谢，这里刊发他的一封来信以励同仁。（题目为编辑所加）
《丰都法苑》创办有特色，排版有微疵
编辑同志：

八月收到《丰都法苑》杂志创刊号，十分高兴。我为丰都县法院有这样一个综合性刊物表示祝贺，并为你们的辛劳表示诚挚的慰问！

总的感觉是杂志办得很好。杂志的排版、标题的设计，文字字号的选择都很好，体现了大的气魄。文章选题有深度，有纯理论的，探索性的，这会启发人的思维；内容涉及面广，有国际经济法的，有婚姻法的，这会帮助人拓宽视野；法律实务很实在，注重可操作性，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会对法院工作有所推动。“文化溪流”栏目设计非常好，选的文章也很好。
纵观杂志选题，虽然是综合性杂志，重点还在审判工作的理论和实务，这种安排是恰当的。理论是杂志的基石，立足的根本。待以后有实力，也可以将法院文化部分离出来另办一个杂志。

结合自己长期看杂志的经验，有以下想法，供编辑参考：

1、封面内容不够清爽。文字过大，摆列正中，没留足够的空间。一般做法是文字内容向右移动。 
2、文内设计，1-3页都可以，体现出编辑的创新。

3、从第四页起，用上横线隔出栏目是对的。但作者前面不必加黑实方框。名字后面右上角本来应当加“*”而不应当是现在种符号。下横线一般不拖满，以单列宽度为限。

4、正文后第二页起，上横线应当标出论文的名称、期刊名称、期数等数据标识，便于作者复印保存。这一点十分重要。上横线光是栏目名称，就没有达到规范的效果。

5、每篇作品的主标题最好选择统一字体。现在的标题空间多，幅度大，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我也看出来，每篇文章的标题字体都有变化。本来有变化是件好事，但是变化太多，却影响了整体性和连续性，以及标题的严肃性。所以，建议主题选择统一的黑体字。目前，作者的名字都采用了统一的字体，这也是对的。建议以后作者名字用楷体，应比文中的字体略大一点。

5、“法院工作”栏目建议改为法院报告。从设计来看，这个栏目可能是用于刊载法院工作意见、法院半年总结报告、法院年终总结报告以及向人大等上级的专题报告等。现在最高法院每年都在推出“年度报告”，如何取名为“法院工作”，就淡化了“报告”的性质，因此，建议取名为“法院报告”。
7、理论文章可列摘要、关键词。待条件成熟时，可对理论文章列摘要和关键词。

8、案件、案例突出司法特色。案件实务方面主要有两个栏目：案例评析、大要案追踪。作为人民法院推出的案件和案例，区别于一般社会杂志，要讲出处。为体现司法的区别和威严，建议今后凡是这两个专栏的文章均标明“[案件来源]”。就象理论文章的摘要是一样的，要通过[案件来源]说明案号，有时可能涉及多个案号，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列出主审法官名字。这也是对法官业绩的一个宣传。目前《人民司法》案例版，都是要标明案号的，这也是向高标准看齐。标明案号并不影响文章中的化名设计。

     9、校对更加精准。校对是苦差事。总的来看没找出错字。只是“征稿启事”误打成“征稿启示”了。“假‘生态农业’之手，请多多白狼入瓮”一文的第一个小标题用错了字体，比其他小标题字体大得多，校对时没有看出来。

    10、选用当地风光照。杂志在扉页已用过照片，今后继续。建议在封底每期发布一幅反映当地的风光照，这也会为杂志增色不少。

以上若干小建议，并不必一定采纳，只是提出来供参考，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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